施工协议

发包方：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方：黄骅市辉煌建筑队（以下简称乙方）

按照《合同法》、《建筑安装合同》并参照国家及地方有关工程加工承包的合同条款，就公司搬迁（车间电缆、食堂展区等项目）拆除工程，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条款：
1、 工程名称：公司搬迁拆除项目
2、 工程范围及内容：
1. 车间电缆、食堂展区、风扇
3、 工程价格：
	序号
	工  程 名 称
	数量
	含税单价
	金额（元）
	   备  注

	1
	公司搬迁拆除项目
	1
	42000
	42000
	按甲方要求施工

	合  计：肆万贰仟元整（¥42000元）


注：以上价格为含1%税率的增值专用发票
4、 方式：合同签订、工程竣工后甲方及时组织验收合格后，乙方须开具工程总造价金额的全额发票，甲方付100%工程款。
5、 工程竣工日期为：按甲方约定时间     年  月  日，遇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可顺延施工。
6、 施工安全及违约责任：
1、 施工安全由乙方负责，必须确保甲方设备及人员安全、必须严格按照有关安全文明规范要求安全文明施工，施工过程如不按安全管理及违反相关操作规程造成人身安全伤亡事故由乙方负责，并承担由此造成的各类损失。
2、 施工过程中，乙方不得无故停工，否则视为违约，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赔偿，赔偿金额为此项工程价款总额的双倍；乙方逾期完工，每逾期一天，按价款总额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7、 质量标准：自【    】之日起，一年内。
8、 双方义务：
1、 甲方负责提供施工所需水、电、气。
2、 乙方负责自备施工设备及工具。
9、 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方式解决：
1、 提交沧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2、 依法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本合同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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